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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环境法侧重于管制法，强调对违法行为的严格监管，对违法企业予以威慑性的环境执法，然而

对于如何激发企业主动进行环境守法的规定严重不足，忽视了柔性环境执法方式对企业守法的促进作用。

并且，我国环境法律责任规定有很大不足，环境违法成本低，刑事责任很少受到追究；行政责任较轻，

不足以起到警示效果；民事责任方式规定不适宜，执行效果差。因此，运用大数据技术构建企业环境守

法激励机制是一项有效且可行的措施，能够通过提高企业信用、政策激励等手段促使企业自觉守法，保

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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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environmental law focuses on the control law, emphasizes the strict supervi-
sion of illegal activities, and gives deterrent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to illegal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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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the provisions on how to stimulate enterprises to actively abide by the law are seriously 
insufficient, ignoring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flexible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methods on 
enterprises to abide by the law. Moreover, China’s environmental legal liability provisions have 
great deficiencies, the cost of environmental violations is low,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s rarely in-
vestigated;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y is light, not enough to play a warning effect; civil liability 
provisions are not appropriat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is poor. Therefore, it is an effective 
and feasible measure to use big data technology to build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law-abiding 
incentive mechanism, which can promote enterprises to consciously abide by the law and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y improving enterprise credit, policy incentives and other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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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阶段，经济发展速度减慢，对企业产品质量要求提高，部分排污力度

大的企业出现资金萎缩，企业难免产生偷排漏排、逃避监管的现象，我国企业“高投入、高消耗、低效

益、重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转变。并且，我国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发展模式导致环境领域一直存在着“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两高一低”问题[1]，
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需转变对企业的传统监管模式，

不再执着于单纯的对企业的环境行政执法[2]，而是将环境行政执法与企业环境守法激励制度相结合，运

用大数据技术，构建企业环境守法激励制度，从源头解决企业环境违法行为，促使企业自觉守法，实现

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赢的局面。 

2. 环境守法的现实困境 

基于当前我国环境污染严重以及环境执法难问题，我国已有学者提出要构建企业环境守法激励制度。

企业是制造环境污染的重要主体，也是环境行政执法对象之一，企业的环境守法力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

我国环境守法的水平。因此，企业的环境守法激励制度建设至关重要。同时，我国开展了企业环境守法

导则[3]的制定工作，如《制浆造纸企业环境守法导则》。守法导则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通过制定守法

导则为企业的自主守法提供法律、技术与管理上的帮助，也是探索我国新型环境治理模式的一种实践。 
环境“守法难”是各国环境守法存在的普遍问题，但由于政治背景、历史传统以及法律体制等各方

面的差异，不同国家的环境守法问题体现了本国的特色。我国当前环境守法问题的现实困境主要包括政

府激励不足、守法援助不足、社会支持不够等方面。 
1) 政府激励不足 
环境执法是促进环境守法激励的重要手段，而执法的效果和效率是取决于政府和环境监管部门的“能

力”和“意愿”。在环境守法中，政府激励缺失将不可避免的导致企业环境守法动力不足，企业守法将

会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以及经济成本等各类成本[4]，即使有责任的威慑，企业环境守法的可能性也难以

达到预期水平。因此，对于完善政府的激励举措，可以从管理体制、职责权限、考核机制、能力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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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加以着手。同时，我国学者巩固也认为中国环境法的根本问题在于实施不力，症结在于政府激励

不足，认为《环境保护法》应定位于以规制政府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环保激励法”，对企业的直接规制

为该法的主要内容，侧重于对政府的激励而非企业[5]。环境治理需要高成本，政府环境监管职责的履行

也同样离不开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尤其是涉及环境监管和环境监测的精密仪器以及科学先进的环

境管理制度，但现行环境法很少考虑这些政府的相关能力建设问题。我国环保体制仍延续计划体制，环

境建设以地方政府财政拨款为主，环保建设很容易受到当地经济建设的影响而昙花一现，最终让路于经

济发展。因此，强化政府激励措施是当前我国环境法治的迫切任务。 
2) 守法援助不足 
2015 年，新《环境保护法》正式施行，环境保护条款对企业施加了很多新的强制要求和作为义务，

企业若想完成环境法的合法要求，如减少排污、淘汰落后工艺设备、改善经营管理等诸多事项，都对企

业的知法、守法、用法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当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层次仍不科学，污染能耗型

企业比重较大，不合理开采矿产和林木等未能根绝，人口基数过大所带来的资源枯竭现象频发。守法援

助更为重要。而我国在守法援助方面的制度仍较为薄弱[6]，守法援助并非环境监管部门的法定职责，守

法援助进程步履维艰。 
首先，在宣传教育方面，通过环境监管部门的环境宣传和教育，使企业学习环境法的相关知识，明

晰企业自身所应承担的环境义务，使企业知法、守法是守法援助的首要内容。其次，在技术方面，环境

保护对各个行业的环保要求有所不同，环保部门应针对各个行业的特性制定专业的“最佳可得技术”，

实现各企业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另外，在经济援助方面，政府应对企业提升环境能力的行

为给予相应的补贴，例如，财政补贴、绿色信贷、税收优惠、行政奖励、技术援助等手段，可以促使企

业自觉提高治污的积极性，使环境外部不经济性的内部化，激发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最后，在社会监督方面，可以通过企业信息公开制度、企业环境信用等级制度以及环境标志制度等来加

强社会公众和媒体对企业实施的外部压力性监督，引导企业自觉规范自身环境行为。 
3) 社会支持不够 
我国环境法起步较晚，发展基础薄弱，环境违法行为难以达到像刑事违法那样强大的社会伦理道德

压力。此外，在环境执法过程中，难以看到公众的身影，社会公众对于环境犯罪的共情度不够，社会认

同感游离于环境立法之外，环境伦理有待提升。 
从法制角度，环境保护的社会支持力度还存在不足。一方面，公众参与的制度不够完善。我国《环

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法律法规都规定

了公众参与，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判例只强调公众参与的行为，即有无进行公众参与，而对于公众参

与的“质量”只字不提，执法公平有待评估[7]，公众参与制度流于形式。实践中，手续齐全、审批合法

的建设项目在实际建设过程中遭遇公众抗议甚至演变为大规模游行的事件并非个例，原因之一就在于环

评中的公众参与被规避或者忽略，公众没有进行环境参与权的有效渠道，公众参与制度有空可钻。另一

方面，环境信息公开不够。我国近年来在环境立法信息公开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距离激发社会

公众积极参与环境立法以及环境执法的要求仍存在差距。在企业信息披露方面，强制披露的信息仅包括

排污超标或超量的严重污染企业的名单和相关排污信息，而这些数据并不能使普通社会公众产生环境严

重危害性的认识，只是在排污企业的相关领域有清晰的认知，公众所知具有“滞后性”。 
对于当前我国存在的环境守法问题，我国应采取措施对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各社会主体施加压

力，促使各主体积极参与到环境守法中去，自觉履行环境义务。其中，企业排放废水、废气等各废弃物

对自然环境造成污染更为严重，因此，构建我国企业环境守法激励机制的要求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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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企业环境守法激励机制的理论基础 

我国企业进行环境守法的理论基础有：环境规制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8]。环

境规制分为显性环境规制和隐性环境规制，显性环境规制又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以市场为基础的

激励性环境规制和自愿性环境规制[9]，环境规制理论强调约束企业的行为，而且注重引导企业转变行为。

此理论强调根据政策驱动企业由以满足环境规制的基本要求为目的的消极应对型向为了防止污染事故影

响经营能力或破坏企业形象的风险规避型转变，继而转向在积极实行污染治理过程中寻求技术创新以增

强盈利能力与提高市场地位的机会追求型，最终转变为盈利和环保目标结合常态化的可持续发展型，此

理论以缓慢进化的方式一步步引导企业的经济结构，逐步实现企业的自觉守法。而利益相关者理论是指

企业为了维持自己的企业形象，在进行企业决策时会考虑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当地居民等利益相关者

的利益取向，社会舆论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进而引导企业的经营行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是

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 
对于如何构建我国企业的环境守法机制，可采用直接和间接相结合的方式，从行政监管、经济激励、

企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等方面来展开。在行政监管方面，传统上是利用环境法律、法规和各种行政措施相

配合来实现对企业环境活动的控制，间接引导企业改善自身行为；然而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基于云

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的数据平台可以实时采集高频动态更新的在线监控、电

力监控、应急管理、排污许可证、环境信用评价等业务数据，以数据驱动，分析企业每天应排放污染物

的数据，重点观察企业的异常信息，有针对性的执行，实现对环境数据的高效化管理，大数据可以更为

有效的震慑企业，实现促进企业守法。在经济激励方面，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绿色信贷、税收优惠、行

政奖励、技术援助等手段促使企业自觉提高治污的积极性，促使环境外部不经济性的内部化，激发企业

履行环保责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企业自律方面，可以通过环境管理培训、环保宣传教育等方式来提

高企业环境管理水平。在社会监督方面，可以通过企业信息公开制度、企业环境信用等级制度以及环境

标志制度等来加强社会公众和媒体对企业实施的外部压力性监督，引导企业自觉规范自身环境行为。 

4. 企业环境守法激励制度的域外经验借鉴 

美国的环境守法激励制度是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组成的，由美国环保局即 EPA 负责，司法部、

FBI、执法和守法保障工作室即 OECA 等机构协助。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对抗式的环境执法方式的

弊端逐渐显现，合作式执法方式备受瞩目。合作式执法方式要求企业和政府合作，企业必须从发现其已

经违法或者可能已经违法之日起 21 日内向环保相关部门报告，若被证明是首次有此违法行为，可以免除

或者减轻处罚，这项政策能够有效的激励被监管者遵守联邦的环境法律法规，能够自我审视并纠正环境

违法行为[10]。同时，EPA 还制定了跨介质跨部门的环境执法方案，与其他机构或者州政府建立“伙伴

关系”来处理跨部门的环境违法案件，设立常设性的组织机构也是加强协作的一种有效方式。而在守法

方面，美国侧重于通过部门针对性的环境守法援助、经济激励引导守法、保障公众环境诉讼权等措施促

使企业守法[11]。 
日本的环境守法组织架构也是由中央层面和次国家层面组成，日本的环境执法目的并不重视惩罚，

而在于引导企业进行守法。日本企业普遍认为声誉的受损是更为严重的惩罚，因此大部门企业都能够按

照引导来守法。日本的环境守法激励一方面是通过行政引导的方式，地方当局与排污方签订私人污染防

治协议，减少工厂的排污，从而从行政机关处获得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刺激企业守法；另一方面，日本

在企业大力推行污染防治管理员制度，积极建立“清洁生产”、“绿色产品”、“生态标志”和“产品

生命周期评价”等制度[12]，引导企业在产品生产的各个阶段遵守环境保护的规定，促使企业守法。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1.93059


曹夏萍 
 

 

DOI: 10.12677/ojls.2021.93059 417 法学 
 

欧洲国家在环境守法制度建设中屡有独创之处[13]。以英国为例，英国于 20 世纪 90 年代对本国环境

税进行改革与完善，及时建立了碳基金、污染物排放交易体系、可再生能源发展机制等，可有效调节企

业的产业结构，引导企业守法。同时，德国于 1981 年开始征收水污染税，规定对进行污水处理设施投资

的企业可予以减税，税金作为地方收入用于改善水质；并且规定对于生活类产品要采用适度包装原则，

对不可循环利用的一次性包装征收相应的包装税[14]，有力地促进了企业遵守法律，自觉保护环境。另外，

欧洲也注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培养，明确的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增强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5. 构建我国企业环境守法激励机制 

守法激励的目的在于调动企业守法积极性，当企业守法的成本低于企业违法的成本时，企业将会自

然而然地选择守法，自觉遵守环境法律法规，主动保护环境。2020 年 6 月 11 日，杭州市率先开展企业

“环保码”试点工作，构建以企业“环保码”为核心的智能监管与服务体系，企业“环保码”借助杭州

城市大脑建设的数据信息，通过信息技术构建的数据平台将整个城市的海量信息统筹在一起，实时采集

高频动态更新的企业排污信息和在线监控等企业业务数据，以数据驱动，分析企业每天应排放污染物的

数据，重点观察企业的异常信息，有针对性的执行，实现对环境数据的高效化管理[15]，大数据技术可以

更为有效的震慑企业，促进企业守法，这是我国未来环境守法激励机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不可替代。 
通过大数据信息平台的信息整合，可以实时反馈企业的运营状况。当企业的环保码为绿色时，表示

企业的环境守法程度为优，企业应继续保持，若企业保持绿码六个月以上的，能够享受“轻微环境违法

行为不处罚”的惠企政策，直接免除了企业的一次轻微违法行为，这能够有效激励企业自觉守法。当环

保码显示为黄色时，表示企业有轻微违法行为或者可能有轻微违法倾向，后台会及时反馈信息提醒环境

执法人员对相关企业重点观察，建议企业及时进行整改，问题整改完成后，环保码才会恢复绿码，此举

措可以有效地制止企业的轻微违法行为，及时将环境问题消除在守法阶段，避免其进入执法阶段。当环

保码显示为红色时，表示相关企业实施了环境违法行为，环境执法人员会立刻接收到后台反馈的信息，

及时对企业进行执法检查，督促企业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大数据平台中的企业“环保码”信息对社会

公开，社会公众可以查询到企业的环保码状态，若企业的环保码是红色的，会影响社会舆论对企业的信

用评价，对企业的长期生存和发展是极其不利的，这也是大数据应用激励企业环境守法的一个方面。 

6. 结论 

杭州试行企业“环保码”之后，成功构建以企业“环保码”为核心的智能监管与服务体系，极大提

升了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结合以后，数据平台尽可能收集更多的数据，并结合环

境执法的专业性对数据进行分析、整合，随即搭建企业的环境风险评估模型，然后不断进行自我学习和

纠错，快速提升模型的适用性，环境执法人员可根据企业的风险评估模型对企业的排污量进行估算，依

据自身强大的数据平台与企业进行博弈，有效地促进企业的环境守法。因此，笔者建议将大数据技术广

泛铺开，应用至企业环境守法激励机制建设中，改变我国环境领域中“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

象，让企业从环境守法中获利，促使企业自觉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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